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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北水利许可〔2024〕21 号

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
关于多宝湖环湖步道和生态修复工程取水准予

行政许可的决定

重庆空港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提交的多宝湖环湖步道和生态修复工程取水许可申

请和《多宝湖环湖步道和生态修复工程水资源论证报告表》收悉。

经审核，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规定要求，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第

三十八条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、《取

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60 号）和《取

水许可管理办法》（水利部令第 34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对多宝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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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湖步道和生态修复工程取水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具体事

宜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多宝湖环湖步道和生态修复工程设计范围为多宝湖临湖驳

岸沿线至陆地 50m 范围区域，批复实施面积约 817 亩（不含水

体，具体实施面积以区拓展指挥部、古路镇、木耳镇勘界范围为

准），实际实施面积 38 万 m2，主要包括驳岸水生植物、环湖乡

道周边绿化、农田空地覆绿三个内容。多宝湖生态修复工程已完

工，由于绿化面积广，线路长，故沿途需设立 14 台水泵分别从

新桥水库取水进行绿化浇灌。

二、取水地点、取水量及取水方式

多宝湖环湖步道和生态修复工程取水地点为重庆市渝北区

古路镇新桥水库库区，取水许可总量 9.01 万 m3/年，取水方式为

提水，共 14 个取水口，各取水口具体位置见下表：

取水口位置信息表

取水口编号 所在村 所在小地名名称 经度 纬度

1# 古路镇裕民

村

大坝岗亭 106°42′23.6″ 29°48′3.7″

2# 古路镇继光

村

继光村断头路 106°42′27.1″ 29°48′26.8″

3# 古路镇继光

村

桥头 106°42′29.6″ 29°48′51.8″

4# 古路镇继光

村

二水湾古墓 106°42′27.5″ 29°48′57.9″

5# 古路镇继光

村

三水湾烂房子 106°42′20″ 29°49′9.6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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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# 古路镇乌牛

村

半岛 106°42′27.5″ 29°49′14.8″

7# 古路镇继光

村

羊儿吃草 106°46′0.4″ 29°49′20″

8# 古路镇继光

村

继光村 14社 106°42′39.4″ 29°49′18.8″

9# 古路镇继光

村

梁场 106°42′47.3″ 29°48′47.7″

10# 古路镇继光

村

安置房 106°42′51.8″ 29°48′42.6″

11# 古路镇继光

村

小岛 106°42′45″ 29°48′25.8″

12# 古路镇同德

村

同德教练场竹林 106°42′48.9″ 29°48′16.9″

13# 古路镇同德

村

同德村委会断头

路

106°42′41.4″ 29°48′4.3″

14# 古路镇新桥

村

新桥 3 社溢洪道 106°42′34.5″ 29°47′54.3″

三、节约用水和取水计量

你单位应加强管网运行维护，降低管网漏损率，提高用水效

率。同时，应按照规定在每个取水口分别安装取水计量设施，并

保障正常运行，计量设施投入使用后，应定期进行检定或者校核，

保证设施正常使用和量值的准确、可靠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多宝湖环湖步道和生态修复工程取水竣工试运行满 30

日后，应在 60 日内向我局报送取水工程竣工验收材料，经我局验

收合格后申领取水许可证。

（二）若取水地点、取水量和取水用途等发生变化，应重新

进行水资源论证后，重新申请取水。

（三）你单位应自觉接受我局日常监督检查，建立取用水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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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，按月（或季）报送取水量，年底按时报送年度总结和下年度

取水计划申请等相关资料。

附件：多宝湖环湖步道和生态修复工程水资源论证报告表专

家审查意见

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

2024 年 6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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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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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21 日印发


